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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改善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區議會環境改善委員會(環委會)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舉行 2019 年度第二次

會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食環署諮詢文件：在洪水橋洪元路及洪平路交界重置垃圾收集站暨興建綜合大樓及設立社區回

收中心項目  

2. 委員表示多年來要求關閉洪水橋洪堤路一鄉村式垃圾收集站（YL-96），並贊成以上

項目及要求盡快興建，而且認為部門應考慮將建議興建的新式垃圾收集站，引入更多鄉郊地

區，以替代現時的舊式垃圾收集站。另外，委員要求部門研究如何盡用及提升有關土地及建築

物的地積比率，及延長回收中心的開放時間，並考慮於星期六及日開放。另有委員要求部門就

垃圾收集站及社區回收中心的運作及設計，諮詢附近一帶可能受影響的居民。 

 

3. 食環署代表表示，垃圾收集站的設計以負氣壓為基礎，並裝設空氣過濾設施，防止氣

味溢出，並表示如由外判承辦商管理垃圾收集站，署方亦會監督其運作。指出根據署方的紀錄，

於 2013 年向元朗地政處申請批地時，已透過元朗民政事務處進行地區諮詢；而在 2015 年規劃

署亦就地區規劃工程進行諮詢；另外，署方於 2016 年 11 月聯同規劃署代表與洪福邨關注組會

面，亦於 2017 年 8 月聯同元朗民政事務處及當區區議員參與洪福邨居民大會向居民諮詢，並

考慮了收集到的意見優化設計，以減少各持分者對項目憂慮。 

 

4. 環保署代表表示，計劃以服務合約的形式，將社區回收中心交予非政府及非牟

利機構營運社，並指出一般的社區回收中心的開放時間是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及星期六

上午，但會考慮延長新建的社區回收中心的開放時間，以方便市民使用。  

 

5. 建築署代表表示，為確保於垃圾收集站內工作的員工有一個合適的工作環境，

垃圾收集站內會設有除臭設施，並指出現時項目的興建建議已善用規劃署制定的地積比

率，又表示在收集各持分者的意見後會深化及優化設計。  

 

6.  經討論後，以下動議獲得通過：  

 

「本會要求食環署盡快興建洪水橋洪元路及洪平路交界重置垃圾收集站暨興建

大樓及設立社區回收中心項目。」  

 

7.  而以下動議不獲通過：  

 

「本會要求成立洪元路垃圾站工作小組以便更有效協助項目發展。」  

 

區議會大會轉交事項（1）：要求討論清潔工友工作量增加容易導致勞損或工傷 

8. 委員表示現時食環署的街道潔淨服務承辦商 (承辦商)的清潔工所使用的手推車

過大過長，要求署方為每位清潔工需要推載的垃圾重量制定一個合理上限。委員建議引

入自動的機械清潔車或手推車，以協助清潔工搬運較大型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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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食環署代表表示，現時沒有為清潔工處理垃圾的重量設立一個上限，因為希望

令承辦商及清潔工在實際情況下安排及分配工作時更具彈性，並表示已為元朗區在多方

面應用機械化及自動化科技作出安排。然而，食環署人員亦會多加留意前線清潔工手推

車是否有過大過長的情況，對承辦商作出監管。  

 

區議會大會轉交事項（2）：建議討論地下食水管爆裂問題  

10. 委員表示水務署現以「風險為本」的策略更換高風險的水管，取代以往大規模

的「更換及修復計劃」，會令更換及修復工程可能要在同一路段多次進行，需要多次封

路。  

 

11. 水務署代表表示，自 2000 年開始，署方於全港展開大型的水管更換及修復計

劃，計劃在 2015 年大致完成，並在元朗區完成更換及修復了超過 400 公里的老化水管，

現時元朗區供水管網的健康情況已大有改善，水管爆裂個案已由 2000 年的 55 宗大幅下

降至 2018 年的 5 宗。此外，署方現正推行地下水管資產管理，以維持供水管網的健康

狀況。署方會持續監察區內水管的使用年期、水管物料、水管狀況、水管爆裂及滲漏記

錄，以及水管出現故障的後果等，以評估水管的風險，而且會為那些被評估為高風險的

水管進行改善工程(包括水管重換)。  

 

區議會大會轉交事項（3）：要求在行人天橋的圍欄上加裝透明圍板或鐵絲網 

12. 委員表示在元朗市近青山公路一號對出，橫跨青山公路的行人天橋，有不少人

將食物在較高一段天橋的圍欄，拋至較低一段天橋的頂部餵飼野鴿，而鳳翔天橋在較早

前亦出現類似的問題。有委員亦表示相關的部門應以減少野鴿數量及限制野鴿繁殖為長

遠目標，而非單阻止餵飼野鴿。  

 

13. 路政署代表表示，現時正與食環署就於議題建議，進行可行性研究。  

 

14. 食環署代表表示，現正積極與路政署研究有關在行人天橋的圍欄上加裝透明圍板或

鐵絲網的事宜，亦會適時向各委員匯報情況。 

 

續議事項： 建議 (1) 將元朗鳳琴街好順景大廈及好順利大廈與玉龍樓及鳳群街花園之間行人

通道的雨水渠翻新及增加雨水排水渠口；(2)把好順景大廈及好順利大廈與玉龍樓及鳳群街花園

之間整條行人通道舖設百歲磚，美化環境 

15. 委員表示有關行人通道現時已定名為「鳳群徑」，而在鳳群徑雨水渠渠口因凹

陷及斜度問題而未能有效去水，並要求路政署在整條鳳群徑鋪設百歲磚。有委員亦要求

路政署確保不同的機構在挖路工程後，將原有路面完全還原。  

 

16. 路政署代表表示，鳳群徑設有三組去水渠，以收集及疏導雨水，而在署方近期

的檢查中，三組去水渠的情況良好；而就鋪設百歲磚作多方面的考慮，以決定在行人通

道上舖設百歲磚的先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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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討論天水圍朗天路天橋底垃圾個多月沒有部門清理 

17. 委員查詢以上地點的清潔是否由路政署負責，又指出路政署會負責其管轄範圍

內的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的清潔。  

 

18. 路政署代表表示，路政署是一個工務部門，負責道路及天橋的保養維修工作，

土地佔用及環境衛生問題並不屬路政署的職權範疇  

 

19. 地政處代表表示，由於有關地點是在路政署負責的天橋的橋底，故一般而言路

政署會就有關問題作出回應。  

 

建議討論元朗本有特遣隊，不知何故調往何處 

20. 委員表示食環署的特遣隊早前有效打擊非法阻街的食肆及鄉郊地區非法傾倒

垃圾的問題，但在特遣隊被調走後，食肆非法阻街的情況恢復，故建議將特遣隊轉為常

設，並增加特遣隊的資源。  

 

21. 食環署代表表示，早前因應其他地區對特遣隊的需求，及資源所限，原本設在

元朗的特遣隊有部分時間被調派到其他區協助打擊非法阻街的食肆。食環署代表亦表

示，會後會將委員的要求向總部反映，希望增加特遣隊在元朗區執法的時間。  

 

食環署環境衞生事務進度報告(2019 年 1 月至 2 月) 

22. 委員要求署方盡快翻新鄉郊地區的公共廁所及旱廁，並加強及加密在天水圍嘉

湖山莊（包括美湖居、麗湖居及景湖居等）外圍一帶的公眾地方的滅鼠工作。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19 年 4 月 

 


